遂宁市安居区商务局部分行政权力事项调整情况表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商务局
	
	行政处罚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未遵守禁止、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六条

	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股（安全生产监督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bookmark: _GoBack]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2
	调整前情况
	
	
	
	
	
	
	
	
	
	
	

	
	调整方式
	新增

	
	调整后情况
	区商务局
	
	行政处罚
	对商务领域有关经营者未按照有关要求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情况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六条、《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
	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股（安全生产监督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3
	调整前情况
	区商务局
	
	行政检查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股（安全生产监督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与发改局、经信、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联合开展

	
	调整方式
	变更

	
	调整后情况
	区商务局
	51
	行政检查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股（安全生产监督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4
	调整前情况
	区商务局
	
	行政处罚
	对擅自从事或不按照许可的经营范围从事对外劳务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对外经济贸易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或个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擅自开展与对外劳务合作相关的咨询、宣传、组织等活动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5
	调整前情况
	区商务局
	
	行政处罚
	对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的企业不再具备相关规定条件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
	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股（安全生产监督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序号
	
	对应区直部门
	清单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6
	调整前情况
	区商务局
	
	其他行政权力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九条
	对外经济贸易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通过零售商提交的资料，审查在促销活动中是否有相关安全设备和管理措施，明示的促销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清晰，以及促销方式、规则、期限和范围等。
    3．备案责任：零售商结束促销活动之后到商务局予以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3833
	

	
	调整方式
	取消

	
	调整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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